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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二工作组（争议解决） 

第七十五届会议 

2022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纽约 

 

 

诉诸司法和网上解决争议机制的作用 

 

包容性全球法律创新网上解决争议平台提交的材料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请秘书处在第二工作组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组织一次专

题讨论会，进一步探讨关于数字经济中解决争议机制的法律问题，并确定可能

的立法工作范围和性质。会议一致认为，专题讨论会的议程除其他外，应包括

法律标准，适用于内带解决争议机制的网上平台和主要用于解决争议的网上平

台。 

在此背景下，2022 年 1 月 21 日提交了包容性全球法律创新网上解决争议平台

的第二次会议纪要。现将秘书处收到的案文按收到时的原样转载于本说明的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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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可能制定的关于“诉诸司法和网上解决争议机制作用”的国际法律

文书 

 

A. 背景 

 

1. 2020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律政司

在香港特区设立了贸易法委员会合作项目办公室（“香港项目办公室”）。1 

2. 香港项目办公室的第一项举措是创建包容性全球法律创新网上解决争议

平台（“网上解决争议平台”），目的是跟踪网上解决争议机制新近的发展，

并确定今后在相关领域可能开展的工作。网上解决争议平台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26 名专家组成，2代表不同的法律传统，包括学术界、从业人员和其他在解决

争议方面拥有广泛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 

3. 网上解决争议平台的第一次会议由香港项目办事处于 2021年 3月 18日与

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合作主办，以评估网上解决争议机制的最新国际发展。第

一次会议上举行了两次圆桌会议，一次是一般性讨论国际贸易平台及其与解决

争议机制的联系，另一次是具体讨论专门用于解决争议的网上平台。3会议普

遍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进一步开展网上解决争议方面的工作。 

4. 委员会在其 2021 年 7 月举行的第五十四届会议上，赞同委员会秘书处与

香港特区律政司的继续合作。4预计秘书处将继续参加网上解决争议平台，以

便利用专门知识、资源和关系，推动网上解决争议，提高有关这方面的认识和

能力建设。 

5. 2021年 11月 24日，香港项目办事处与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合作主办了网

上解决争议平台的第二次会议。第二次会议的目的是审查网上解决争议机制的

最新发展，并讨论可能制定的一项关于“诉诸司法和网上解决争议机制作用”

的国际法律文书。 

 

 B. 需要一项关于诉诸司法和网上解决争议机制作用的国际法律文书 

 

6. 科技世界和数字经济一直在快速发展。随着相互联系和大量跨境贸易和

交易的增加，加上全球疫情爆发对司法系统运作和其他面对面的替代性解决争

议办法造成前所未有的扰乱，因而迫切需要消费者和商家，特别是个人和中小

微型企业，采用节省时间和成本效益的方式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争议。因此，全

球努力转向创新利用技术解决争议。网上解决争议机制现已成为当事人解决争

议的重要手段，迫切需要处理相关问题。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标准化组织（标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秘书处的说明（与数字经济有关的法律问题——数字经济中的争议解决），

A/CN.9/1064/Add.4，第三节。 

 2 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各法域：澳大利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捷

克共和国；智利；哥伦比亚；埃及；法国；日本；大韩民国；新西兰；俄罗斯；泰国；英

国；美国；西班牙和瑞典。 

 3 关于第一次会议的讨论概要，见上文注 1。 

 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6/17），第 230 段。 

https://undocs.org/en/A/CN.9/1064/Add.4
http://undocs.org/A/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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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组织）和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最近关于网上解决争

议的讨论也证明了这一点。 

7. 虽然网上解决争议机制已经在利用中，但需要解决诸如在发展中国家和

有特殊需要的群体中有关充足手段或能力的问题，以及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普遍

理解和适用最低核心标准的问题，以免对国内和国际层面使用网上解决争议机

制造成严重障碍。获得适当和充分的技术进行网上解决争议已成为确保人人平

等诉诸司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探讨制定一项国际法律文书，通过

跨境使用网上解决争议机制便利诉诸司法，并规定将可适用于网上解决争议程

序、网上解决争议机构和网上解决争议平台的最低核心标准。 

 

C.  关于可能的国际法律文书的讨论 

 

 文书的目的 

 

8. 网上解决争议平台专家指出，可能制定的文书可旨在通过跨境使用网上

解决争议机制，包括为网上解决争议提供适当和充分的技术和其他基本基础设

施或支持，从而便利诉诸司法解决。据指出，该文书还应涵盖有关解决争议机

制的基本特征，例如公平、公正和中立。 

 

文书的范围 

 

9. 网上解决争议平台专家还指出，可能的文书可涵盖或适用于广泛各种民

事和商事纠纷（有关国家可决定排除在外的任何事项），例如，涉及电商之间

及其与消费者的货物和服务销售交易跨国界民事和商事争议所产生的纠纷。关

于“民事”和“商事”的含义，可参加贸易法委员会5和其他国际文书。6 

10. 《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网上争议解决的技术指引》（“《技术指引》”）指

出，网上争议解决程序对于电商之间交易及其与消费者交易产生的争议以及销售

合同和服务合同产生的争议可能特别有用（第 22 和 23 段）。关于《亚太经合组

织电商间跨境争议网上解决机制合作框架》（“亚太网上争议解决机制合作框

架”），《程序规则范本》第 1 条仅适用于销售合同或服务合同当事人约定与该交

易有关的争议应根据《规则》解决的电商之间争议，而不适用于消费者交易。 

11. 据认为，如果文书的范围能够不作不必要的区分和排除而涵盖广泛大量

的民事和商事纠纷，则可能会提高文书的效力。特别是，由于“消费者”和

“电商”现在越来越难以区分，所以在界定文书的范围时区分两者可能不必要

或不现实。 

__________________ 

 5 例如，见《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脚注 2，内容如下：对“商务”一词应作广

义解释，使其包括不论是契约型或非契约型的一切商务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种种事项。商

务性质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供应或交换货物或服务的任何贸易交易；分销协

议；商务代表或代理；托收保理；租赁；工厂建造；咨询；工程设计；许可贸易；投资；

融资；银行业务；保险；开发协议或特许；合营或其他形式的工业或商务合作；空中、海

上、铁路或公路的客货运输。 

 6 例如，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2019 年 7 月 2 日《民事和商务事项承认和外国判决公约》一般适用于

民事和商务事项，但规定某些事项排除在该文书范围外，例如家庭法事项、遗嘱和继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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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网上解决争议平台专家还讨论了是否应在文书中提供“网上争议解决”

的定义，但这不应限制网上解决争议和各种技术的潜力及可能性。如果要列入

“网上争议解决”的定义，该定义应当宽泛，以包括更大和更广泛的目标。在

这方面，讨论中提及《技术指引》中关于网上争议解决的定义，7并提出了有

关人工智能概念是否已纳入该定义的问题。据指出，秘书处正在审议与人工智

能有关的问题，这可以指导今后关于这一文书的工作。 

13. 还讨论了文书的范围是应仅包括网上解决争议机制私营服务提供商进行

管理后产生的结果，还是应扩大到也适用于法院通过网上解决争议机制产生的

结果。 

 

创建一个交流平台 

 

14. 网上解决争议平台专家讨论了各国创建一个关于网上解决争议经验共享

和提供网上解决争议相关咨询或援助平台的益处。还鼓励各国共同努力，支持

和便利国际上使用网上解决争议机制。据指出，这样一个平台将促进各国之间

以及网上解决争议机制提供商之间更好的沟通和进一步的合作，并提供所需的

任何政策支持。 

15. 据强调，这种平台不应造成一个封闭的商店市场，而是应鼓励多个合格

的网上解决争议机制提供商分享其经验，特别是向仍处于发展本国合格网上解

决争议机制提供商早期阶段的国家分享经验。为开展经验交流和共享，可在文

书中列明合格的网上解决争议机制提供商。 

16. 网上解决争议平台专家还讨论了平台是否应介绍有关重点涉及网上解决

争议机制提供商事项的政府措施或条例。据指出，其他持续进行中项目或当前

项目的监管办法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些问题。8 

 

适当和充分的支持协助水平 

 

17. 网上解决争议平台专家一致认为，网上解决程序应以平等尊重所有当事

人的方式进行。 

18. 因此，文书可规定各国共同努力，确保当事方对适当技术和基本基础设

施的同等使用便利。文书还可规定应向网上解决程序当事人提供的适当和充分

__________________ 

 7 见《技术指引》第 24 段：网上争议解决机制“是一种‘借助电子通信以及其他信息和通信

技术解决争议的机制’。这一过程在实施上可能会因为管理过程的人不同而有所区别，并可

能随着时间演变。” 

 8 可参见在亚太经合组织网上解决合作框架下通过的并在标准化组织正在进行中的关于编写

“ISO/TC 321 电子商务交易保证”项目（“标准化组织电子商务项目”）下讨论的办法。

关于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框架，在亚太经合组织网上解决框架下运作的亚太经合组织网上解

决机制参与提供方同意使用《亚太经合组织网上解决合作框架示范程序规则》（“亚太经合

组织示范程序规则”）。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还在经济委员会网站上保留了一份来自亚太经

合组织参与经济体的网上解决机制提供方名单，这些提供方已同意按照《亚太经合组织示

范程序规则》的规定使用网上解决机制处理索赔。另一方面，正在讨论的标准化组织电子

商务项目力求纳入一套质量保证制度，由专业人员或专家检查网上解决机制提供方在执行

网上解决制度中发布的仲裁裁决时是否满足了标准化组织的标准。根据理解，正在讨论的

标准化组织电子商务项目将包括网上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隐私和安全条件等技术条件，

以及一套检查网上解决机制提供方服务质量的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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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协助水平，例如：㈠在网上解决程序的各个阶段稳定的网上连接便利；

㈡为进行网上解决程序提供充分和有效的设备和其他相关支持；㈢能力建设活

动，特别是对中小微型企业以及消费者的能力建设活动。此外，对于网上解决

机制的运作无足够手段或了解的当地当事人，提供的支持和协助可包括，例

如，㈠可供公众使用的网上解决机制技术设施和设备；9以及㈡为潜在的中立

方和当地用户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支持。10各国提供的援助和支持对当地各方也

可能特别重要。 

19. 除了基本基础设施和硬件的便利条件外，文书还可提及网上解决系统的

公平运作，作为支持采用网上解决机制的当事人诉诸司法的一个基本要素。 

 

网上解决争议程序的最低核心标准 

 

20. 网上解决争议平台专家讨论了一套国际适用的最低核心标准，为网上解

决程序、网上解决机制提供商和网上解决争议平台提供参照基准，以确保可通

过网上解决机制诉诸司法。这些标准还可指导和促进不同法域网上解决系统的

发展。 

21. 据建议，文书应包括一些应遵守的最低核心标准。文书中可指明这些标

准不断演变的性质，以便进一步扩大和（或）修订这些标准，适应网上解决争

议方面的新发展、新技术和新需要。 

22. 可能的最低核心标准包括关于提供全程网上解决机制服务、11开放使用的便

利和有效性、12效率、13能力、14公正性、15安全性、16保密性17和可执行性。18全

套要求是否会对网上解决机制提供商提出过高的要求，以及关于公正性和独立性

的概念，还有网上解决争议结果的可执行性等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审议。 

23. 网上解决争议平台专家还认为，在制定这些核心标准时，需要考虑到不

同法律制度的问题以及当事人意思自治、技术中性、公平和诚信原则。此外，

__________________ 

 9 这可以是提供具有视频会议功能的计算机、麦克风和扬声器、稳定的互联网连接、扫描仪

和其他必要的设备，这些设备可以设置在对公众自由开放的地方。 

 10 这可包括以其本国的语言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和宣传指导方针。 

 11 在不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情况下，网上解决程序将由不同阶段组成，包括：(1)谈判；(2)

和解/调解；(3)仲裁。 

 12 网上解决争议平台将为当事人（包括有特殊需要的当事人）提供方便使用的界面和数字技

术的使用便利性，以便进行网上解决程序和展开可有效便利使用网上解决程序的操作流

程。 

 13 网上解决机制提供商全年提供一个 24 小时的使用平台，以确保网上解决争议程序的效率。 

 14 网上解决机制提供商应有能力提供有效实施网上解决争议程序所需的技术和其他相关支

持。 

 15 网上解决机制提供商和网上解决争议平台的运作应保持独立性、中立性和公正性。 

 16 网上解决机制提供商和平台应确保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包括适当留存、共享和删除数

据。 

 17 网上解决争议平台应将当事人提交的所有信息视为机密信息，网上解决争议平台的设计和

实施应确保网上解决争议程序中的所有信息只能由当事人、所聘用的任何中立方和网上解

决争议平台的必要人员查阅。 

 18 网上解决争议程序的结果应当是根据国内法和适用的国际协定或公约，如《联合国关于调

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或《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纽约公约》），作为最终的和可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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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认为，还必须进一步考虑哪些最低限度核心标准是网上解决机制特有的，而

不是一般的备选解决争议办法。 

 

文书的形式 

 

24. 关于可能的文书，其形式可以采取公约、示范法、原则或实践指南的形

式，其中一些可开放供各国通过。考虑到技术不断发展的性质以及网上解决争

议的需要，文书可鼓励各国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文书的执行情况。各国可提出

修正案或制定议定书或其他补充文书，以进一步改进该文书。 

 

D.  结束语 

 

25. 可能值得在专题讨论会期间继续讨论拟订一项关于“诉诸司法和网上解

决机制作用”的国际文书，这可以为网上解决争议平台专家与贸易法委员会秘

书处合作工作提供指导。 


